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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 2025年度可再生能源电力
消纳保障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 2024

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能

源〔2024〕59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

纳责任权重落实工作，制定本消纳保障实施方案。

一、消纳保障实施机制

（一）省能源局按照国家下达的 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

纳责任权重（简称“消纳责任权重”）预期目标，对省内承担消纳

责任的各市场主体，明确消纳责任权重，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总

量消纳责任权重（简称“总量消纳责任权重”）和非水电可再生能

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（简称“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”），并按消纳

责任权重对市场主体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对未完成消纳责任权重

的市场主体进行督促落实，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应按照国家下达的消纳责

任权重，承担与其年售/用电量相对应的消纳量；依据本消纳保

障实施方案在省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省电力交易中心”）

进行账户注册，积极主动完成消纳责任权重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市

场主体自愿超额完成最低消纳责任权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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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省电力公司依据本消纳保障实施方案编制《安徽省电

网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细则》，并负责组织所属经营区内承担消纳

责任的市场主体完成各自消纳责任权重。

（四）省能源局授权省电力交易中心，对省内承担消纳责任

的市场主体进行信息管理。省电力交易中心具体负责对省内承担

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账户注册管理、消纳量核算及转让，并

向省能源局和华东能源监管局报送市场主体消纳责任权重完成

情况及分析评估。

二、消纳责任权重及分配

（一）国家下达我省 2025年总量消纳责任权重预期目标为

24.36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为 21.64%，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

消费比例为 25.36%。

（二）各承担消纳责任市场主体的售电量和用电量中，农业

用电和专用计量的供暖电量免于消纳责任权重考核。各承担消纳

责任的市场主体共同承担省内网损和厂用电量对应的消纳量。

（三）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及其承担消纳责任权重的

方案如下：

第一类市场主体（售电企业）

1.省电力公司。承担与其年售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任权重，

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5.37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为

22.5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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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类直接向电力用户供（售）电的企业、独立售电公司、

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（简称“配售电公司”，包括增量配

电项目公司）等。承担与其年供（售）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任权

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5.37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为

22.54%。

第二类市场主体（电力用户）

3.通过电力市场购电的电力用户（不包括通过售电公司代理

购电的电力用户）。承担与其通过电力市场年用电量相对应的消

纳责任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5.37%，非水电消纳责

任权重为 22.54%。

4.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。承担与其年用电量相对应的消纳责

任权重，其中总量消纳责任权重为 25.37%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

重为 22.54%。

电解铝行业

5.电解铝行业电力用户。承担与其年用电量对应的绿色电力

消费比例，2025 年度电解铝行业电力用户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为

25.36%。

三、市场主体管理机制

（一）省电力交易中心应组织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做

好账户注册工作，并向省能源局报送 2025年度承担消纳责任的

市场主体清单。省能源局将及时向全社会公布 2025年度承担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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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清单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应制定 2025年度可再生

能源电力消纳计划，提出完成消纳任务的需求及初步安排，报送

省能源局、华东能源监管局、省电力公司、省电力交易中心及所

在市发展改革委。

四、消纳责任权重履行

（一）主要履行方式

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主要通过购买或自发自用可再

生能源电力，以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（简称“消纳量”），

完成消纳责任权重。

（二）补充履行方式

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，绿证对应的可再生能源消纳量等

量记为购买方消纳量。

（三）消纳量的计算

1.通过市场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电量。（1）省电力公司全额

保障性收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，对经营区内各承担责任权重的市

场主体进行分配，按分配电量计入各市场主体的消纳量。（2）

电力市场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（不含绿证交易对应电量），按

交易结算电量计入市场主体的消纳量。

2.自发自用的可再生能源电量。按省电力公司计量的自发自

用电量（经市发展改革委或华东能源监管局认可），全部计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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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自用市场主体的消纳量。

3.通过市场购买的绿色电力证书。市场主体通过绿色电力交

易、绿证交易等渠道获得的绿证对应的消纳量计入购买方的消纳

量。

（四）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对应消纳量的分配。

首先用于完成经营区内居民、农业、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、

非市场化用电量对应消纳责任权重。如有剩余，省电力公司按照

经营区域内各市场主体（不含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拥有自备电厂

的企业和独立经营电网企业）购电量或用电量，按无偿原则等比

例分配。

（五）如我省 2025年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或非水电消纳责任

权重未达到国家有关要求，省电力公司可通过参与绿电绿证交易

等市场化方式满足消纳责任权重的要求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各类

承担消纳权重的市场主体根据未完成责任权重对应的电量比例

承担。

五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省能源局承担全省消纳责任权重分配和落实责任，负

责明确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的消纳责任权重，并进行考核。

督促配售电公司以及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，

按时到省电力交易中心进行账户注册，并报送消纳责任权重完成

情况等相关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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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电力公司依据本消纳保障实施方案，组织经营区内

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完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，编

制《安徽省电网消纳责任权重实施组织细则》，报省能源局批准

后实施。如我省总量消纳责任权重或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未达到

国家有关要求，省电力公司应及时参与有关市场化交易，并将有

关费用分摊至相应的市场主体。

（三）省电力公司应于 2026年 1月底前将 2025年度经营区

内消纳责任权重组织工作完成情况报送省能源局和华东能源监

管局。

（四）对自然原因、重大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可再

生能源发电量显著减少或送出受限情况，省能源局根据国家能源

局核减后的消纳责任权重对市场主体进行考核。

（五）省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组织开展省内市场主体参与新能

源交易、绿电交易、绿证交易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交易，指导

参与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优先完成消纳责任权重相应的电力交

易，并在中长期电力交易合同审核、电力交易信息公布等环节对

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给予提醒。

（六）省电力交易中心按季度向省能源局和华东能源监管局

报送各消纳责任权重市场主体完成消纳责任权重情况，并于2026

年 1月底报送 2025年度消纳责权重完成情况。

（七）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负责完成的消纳责任权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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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省电力交易中心作出履行消纳责任权重的承诺。配售电公司

以及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，在每月初 3个工

作日内将截至上一个月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报送省电力交易

中心和所在市发展改革委，并对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作出承诺。

（八）华东能源监管局负责对省内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

体的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、可再生能源相关交易过程等情况进

行监管。

六、有关措施

（一）省能源局对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年度消纳责任

权重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公示。

（二）省电力公司、配售电公司以及未与公用电网联网的拥

有自备电厂的企业，对本单位向省电力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真实

性负责，如有虚假，一经查实，由省能源局会同华东能源监管局

负责依规对其进行处罚。

（三）省电力公司应定期预测 2025年度总量消纳责任权重

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况。可通过购入外省可再生能源电

量等方式，保障我省责任权重完成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未完成消

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按未完成的消纳电量等比例分摊。未完成

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应及时缴纳有关费用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缴纳的，由省能源局会同华东能源监管局负责督促省内未履行消

纳责任的市场主体限期整改，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市场主体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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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予以处理，并视情列入不良信用记录，予以联合惩戒。

在全省完成国家下达的 2025年度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和非水

电消纳责任权重的前提下，省内承担消纳责任的各市场主体免于

考核，未完成部分累计至下一年。

（四）如国家有关文件对我省 2025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

指标进行调整，另行通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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